
附件三

　　　　　○○縣（市）「反毒宣講團」　　年　上（下）學期年宣教日程表（範例）

備註：

一、本表請自行視場次延伸使用，申請時以預判之場次時間，並完成各項統計。

二、請於每年12月15日前陳報本部。

三、各申請單位場次若學校行事曆還不能確認，請考量實際需求，以預劃方式提出申請。


